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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同科技”、“公司”、“上

市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此外，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经审

慎核查，就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

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新增 2021 年度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00 万元；新增 2021 年度向关联

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人民币 700 万元。本次新增后，预

计 2021 年度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6,750 万

元；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6,750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二、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预计

金额（万

元） 

拟新增

预计金

额（万

元） 

合计预

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

上月末已发

生金额（万

元） 

上年发

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深圳市灵鲤

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劳务派遣 
依据市场

价格 
300  500 800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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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接受

劳务 

深圳市君同

商贸有限公

司 

租赁房屋 
依据市场

价格 
1,600  200 1,800 937.73 1,797.24  

小计 1,900  700 2,600 940.32   1,797.24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和提

供劳务 

深圳市裕同

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塑胶件

及包材、设

备等 

依据市场

价格 
1,350  300 1,650 793.80 398.58  

深圳华宝利

电子有限公

司 

销售塑胶件

及包材等 

依据市场

价格 
0 300 300 81.24 54.15 

小计 1,350  600 1,950 875.04 452.73 

三、年度累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万

元） 

截至披露

日上月末

已发生金

额（万元）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商品 

深圳市阜昌技术

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

件，线路板 

依据市

场价格 
500  2.38 40.50  

深圳市君顺供应

链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办公用品等 
依据市

场价格 
800  0 11.87  

东莞市华研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模具 

依据市

场价格 
1,000  45.28 -    

深圳市华智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依据市

场价格 
1,200  4.11 622.63  

深圳市美深威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办公物

资等 

依据市

场价格 
50  4.77 134.88  

深圳市裕同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锁 

依据市

场价格 
100  14.01        0.4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服

务 

深圳市君同商贸

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依据市

场价格 
1,800  937.73 1,797.24  

易威艾包装技术

（烟台）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依据市

场价格 
500  280.08 474.59  

深圳市灵鲤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 

依据市

场价格 
800  2.59 -    

      合计 6,750  1,290.95 3,082.14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深圳市美深威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包装

盒、设备等 

依据市

场价格 
2,500  24.33 44.39  

东莞市华研新材 销售注塑件 依据市 2,000  3.10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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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技有限公司 等 场价格 

深圳市裕同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塑胶件

及包材、设

备等 

依据市

场价格 
1,650  793.80      398.58  

深圳华宝利电子

有限公司 

销售塑胶件

及包材等 

依据市

场价格 
300 81.24 54.15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服务 

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公司 
出租房屋 

依据市

场价格 
300  50.40 147.44  

      合计 6,750  952.87 652.67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商品 

深圳市阜昌技

术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

件，线路

板 

40.50  500  1.31% -92% 

 详见公司

于2020年4

月 27 日在

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

《关于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及

2020年7月

10 日在巨

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

于新增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  

深圳市君顺供

应链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办公用品

等 
11.87  500  0.39% -98% 

东莞市华研新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模具 -    3,000  0.00% -100% 

深圳市华智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设备 622.63  2,000  20.20% -69% 

深圳市美深威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办公

物资等 
134.88  200  4.38% -3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服

务 

深圳市君同商

贸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1,797.24  2,000  58.32% -10% 

易威艾包装技

术（烟台）有限

公司 

租赁房屋 474.59  500  15.40% -5% 

    合计 3,081.71  8,700  100.00% -65%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和提供劳

深圳市美深威

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包装

盒及相关

产品 

44.39  4,500  22.2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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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东莞市华研新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注塑

件等 
8.11  5,000  4.06% -100%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服务 

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公司 
出租房屋 147.44  300  73.74% -51% 

    合计 199.94  9,800  100.00% -98% 

注：2020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原因为：（一）

双方合作进展未达预期；（二）公司采取可行的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 

五、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市君同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君同商贸”）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君同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09 日 

法定代表人：石乾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 1 号职工活动中心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自有物业租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贸易。数码产品、通讯

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 

股东情况：深圳市君合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君同商贸 100%股权  

君同商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君同商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君同商贸 66,061.57  40,089.01  25,972.57  2,221.31  -332.83  
2020 年 12 月

31 日 

https://www.qcc.com/firm_fd5baf2b0b0f1bca08d30d76e5fe85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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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君合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君同商贸 100%股权，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君合置业 10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

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二）条规定，君同商贸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深圳市灵鲤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简称“灵鲤人力”）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灵鲤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谭亚龙 

地址：深圳市宝安中心区甲岸南路与金科路交界处易尚创意科技大厦 16 楼

1601 室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劳务派遣，人力资源招聘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人力资源测

评服务，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市场营销策

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翻译服务，保洁服务，装卸服务，货物运输代理，会

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接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客户人才档案

管理、存储及相关配套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程序编制；互

联网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硬件嵌入式软件及系统

周边的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数据处理服务；地理

信息加工处理；电子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档案数字内容制作服务、数据处理。

基础和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和制作网络广告，利用工作网站发布网络广告。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灵鲤人力 80%股权，自然

人彭越辉先生持有灵鲤人力 20%股权。 

灵鲤人力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灵鲤人力主要财务指标 

https://www.qcc.com/firm_fd5baf2b0b0f1bca08d30d76e5fe853a.html
https://www.qcc.com/firm_43893020792f99fe71ec996e2af3152e.html
https://www.qcc.com/firm_43893020792f99fe71ec996e2af3152e.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43893020792f99fe71ec996e2af315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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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灵鲤人力  196.90  1.88   195.02  0  -4.98  

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1 日成立）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灵鲤人力 80%股权，自然人彭越辉先

生持有灵鲤人力 2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王华君、吴

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三）条规定，灵鲤人力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裕同精密”）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李卓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 1 号厂房 C 三层、厂房 G 一

层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精密电子产品研发、设计、集成以及销售；国

内货物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

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精密电子产品生产。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裕同精密 100%股权 

裕同精密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裕同精密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http://www.qichacha.com/firm_43893020792f99fe71ec996e2af3152e.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43893020792f99fe71ec996e2af315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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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裕同精密 2,751.98  3,250.65  -498.66  411.77  -1,247.66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裕同精密 10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

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条规定，裕同精密为

公司的关联方。 

（四）深圳华宝利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华宝利”） 

1、关联方名称：深圳华宝利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 年 8 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龚绘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二社区安托山高科技工业园 12 号厂房一层-

五层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声源系统研发；电声产品设计；高科技产品开

发、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玩具公仔的销售；国内贸

易；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经

营各种扬声器、音箱及相关配套零配件、塑胶制品、五金制品、模具、电声产品

配件的模切制品；耳机、麦克风、受话器、充电器的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服务

消费机器人制造。 

http://www.qichacha.com/firm_43893020792f99fe71ec996e2af315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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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安吉乾海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华宝利 51%股权；

龚新持有华宝利 29.4%股权；上海开亿商务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华宝

利 19.6%股权。 

华宝利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华宝利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华宝利 21,035.50  14,756.39  6,279.11  23,247.75  3,116.41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规定，根据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认定华宝利为公司的关联方。 

六、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及租赁业务价格依据市场价确定，其

中与关联方的租赁业务价格主要来自租赁所在地附近房屋租赁均价；与关联方的

采购业务价格主要参考同类供应商的供货价格来确定；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定价

主要结合公司及市场同类业务综合测算后来确定。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所需的采购、销售以及租赁业务，均

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

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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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的采购、销售、租赁以及相关服务业务，有利于

公司降低综合经营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各项交易按

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据此，同意公司《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

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将依据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裕同科技上述新增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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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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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焦延延                       路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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